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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品要求 

項次 案例類別 要求內容說明 

1 文化能力之認知 

描述當代原住民所面臨之社會與健康不均等現象、理解原住民與非

原住民之健康差異、從案例中了解台灣原住民族之文化安全概念與

因素如文化、語言、信仰、禁忌及飲食等 

2 文化能力之態度 

透過不同原住民族群之照顧案例，描述具體文化敏感度之議題與困

境、或者辨識不同文化間提供文化適切性之照顧產生的倫理困境與

分析其原因等 

3 文化能力技能培養 

如何運用文化照顧策略與方案，於個案、社區或部落的健康促進、

維持及修復等過程，如與運用資源管理，整合多元社會福利系統與

資源等 

4 綜合案例 結合文化能力認知、或態度或技能培養之案例 

5 其他經驗案例 

如何設計原住民的傳統飲食習慣、如何結合原住民的傳統中草藥醫 

療、如何以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談預立醫囑與死亡及如何設計原住民

族特色的運動或如何解決原住民抗拒外人照顧的情境等經驗案例。 

註：請註明案例發生場域1.居家、2.社區(文健站、日照中心、家托

站等)、3.機構(養護中心、護理之家、醫院、住宿型長照機構等)、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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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範例：(內容文字含題目3000字以內) 

徵選作品題目 

    作品內文第一段，(案例簡述及案例發生場域)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作品內文第二段，(案例類別分析)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

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

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Ｙ。 

    作品內文第三段，(困難處或解決方式解析)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

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Ｚ

ＺＺＺＺ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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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品報名表 

   作品編號：            

徵選作品題目  

作者姓名  

投稿案例類別及場域  

單位名稱  職 稱  

送件資料清單 

（請自行核對） 

                               □「徵選作品電子檔1式」 

                               □「徵選報名表」 

                               □「著作財產權同意書」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備  註 

參加者已詳閱本次活動辦法，並同意所有規定內容。 

 

 

簽名：                                          11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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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品」 

著作財產權同意書 

本人投稿之       一文，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如

經得獎錄取同意授權予原住民族委員會於該文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享有在

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或再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且原住

民族委員會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並保證不對原住民族委員會行使著作人格

權；包括但不限於出刊後，將全文公開傳輸於網際網路上，並無償授權原住民

族委員會再授權其他機關(構)，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

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且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酌改格式之修訂。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僅投稿本次徵選活動，且從未

出版過。若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

（書面）同意，或符合合理使用規定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

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 參加者若未滿20歲，需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備註：立同意書人即為本文作者，並享有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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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品」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同意書 

歡迎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之「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

品」活動，為確保參賽者之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

簡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告知以下事項： 

1.蒐集目的及方式：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及文化敏感度案例徵選作品」活動

相關業務之需求。蒐集方式將透過數位化、電腦、電話、紙本等方式進行個人

資料之蒐集。 

2.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戶籍

地址等)。 

3.行使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自報名起至頒獎、扣繳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活動期間。 

(2)地區：參賽者之個人資料將用於中華民國。 

(3)利用對象及利用方式：主辦單位辨識參賽者身分及辦理本項活動相關事

項。 

4. 參賽者就其個人資料依據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並得於活動期間以

書面方式向本會申請。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經主辦單位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了解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或

利用本人所提供之各項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受告知人:                             (簽名或蓋章) 

 

 參加者若未滿20歲，並需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電話：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